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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強調國際社會的英倫學派近年來成為國際關係理論的主流學派之

一，向來有「多元主義」與「團合主義」路線之爭。Robert Jackson

的《全球共約》（The Global Covenant: Human Conduct in a World of 

States）乃多元主義路線近年來的公認鉅著，不僅旨在捍衛英倫學派

的古典方法論，同時也藉由援引伯林的後設倫理學主張「價值多元主

義」來深化該路線的哲學基礎。

本文將指出，Jackson實際上並未準確掌握價值多元主義與英倫

學派多元主義路線的理論親近性，因此，所提出的全球共約理論不僅

違背伯林的思想精神，同時也偏離了英倫學派的方法論。藉由分析

Hedley Bull關於方法論的著作，本文首先闡釋英倫學派古典途徑的

「詮釋性規範理論」特色，以及「國際社會」基本概念，並且指出該

學派在理論傳承上所具有的創造性轉化特色。以此理解為基礎，本文

將解釋 Jackson如何運用歐克秀與伯林的思想，一方面實踐英倫學派

的方法論，另一方面對於「國際社會」和「多元主義」兩個概念進行

改造。隨後，本文將聚焦於《全球共約》一書如何介入英倫學派的路

線之爭，捍衛多元主義路線，並且指出當前兩條路線正在朝向處方性

政治哲學理論發展的趨勢。最後則進一步指出全球共約理論如何同時

背離英倫學派的古典途徑方法論及伯林的價值多元主義之精神，也會

提出 Jackson尚未注意到所存在於 Bull與伯林之間的親近性。

關鍵詞： 英倫學派、多元主義、團合主義、國際社會、人道干預、詮

釋性規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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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懂很多事情，刺蝟只懂一件大事。

─ Isaiah Berlin（1978: 22）

一、前言

「價值多元主義」（value pluralism）源自當代自由主義政治思

想家以薩．伯林（Isaiah Berlin）始於上世紀四○年代末的一系列文

章， 1 隨後經由倫理學家 Bernard Williams（1979; 2001）（Berlin and 

Willaims, 1994）與法理學家 Joseph Raz（1986; 2003）賦予深厚的哲

學基礎，成為一套細緻的後設倫理學（meta-ethics），再由當今英國

相當活躍的公共知識分子 John Gray（1989; 1993; 1995; 2000）發揚

光大，形成當前英國政治思想的「顯學」（江宜樺，2003，頁 183），

在英語系國家有相當的影響力（參閱 Crowder, 2002; 2004; Galston, 

2002; Crowder and Hardy eds., 2007）。上述幾位價值多元主義者不

僅所受教育與思想養成皆完成於牛津大學，其學術生涯也大多在此

發展，並且有師生與同事關係，即使曾長期任教於柏克萊與劍橋的

Williams及目前仍是倫敦政經學院榮譽教授的 Gray，亦是如此，皆

為典型的牛津政治哲學家，擅長概念分析及經典文本的系統性重構

（Kelly, 1999）。

崛起於上世紀末的國際關係理論「英倫學派」（English School），

1 伯林首次清楚呈現其價值多元主義思想的文章是〈二十世紀政治觀念〉

（“Political Idea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刊載於美國的《外交事務》
（Foreign Affairs），隨後收錄於《自由四論》（Four Essays on Liberty），由牛
津大學出版社於 1968年出版。參見 Berlin（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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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源於上世紀三○年代的倫敦政經學院（Dunne, 1998; Linklater and 

Suganami, 2006），致力於「國際社會」（society of states）的形成

與變遷之研究，成員之間並且具有高度的學派意識（Dunne, 1998: 

5-11），亦或「家族性」（張小明，2010，頁 137），多半是師生或同事

關係─例如，同為學派第一代最重要的兩位成員Martin Wight是

Hedley Bull，原是倫敦政經學院的一對師生，後者之後任教於牛津大

學時的弟子又包含身為學派第二代要角的 Andrew Hurrell在內，也就

是現任的牛津大學國際關係講座教授。2

然而，令人玩味的是，上述同為發展於倫敦政經學院與牛津大學

的兩股政治思想力量，在過去半個世紀絲毫沒有交集，除了 Berlin曾

經與身為英倫學派早期推手的 E. H. Carr曾經就「歷史決定論」議題

打過一場筆仗之外（Haslam, 1999）， 3 英倫學派與價值多元主義幾乎

是兩條各自發展的平行線，直到 Robert Jackson的鉅著《全球共約》

（Global Covenant: Human Conduct in a World of States）於 2000年

問世，這兩股分處於國際關係與政治哲學的思想潮流才終於匯集。

隨著該書的出版，目前任教於美國波士頓大學的 Jackson成了當今

公認的英倫學派大將，也是北美國際關係學界的英倫學派代表人物

（Jørensen, 2010: 116）。他所提議的「全球共約」主張，是一個體

系恢宏的國際政治理論，並且深受伯林價值多元主義影響（Jackson, 

2000: 23, 61）。

英倫學派發展初期，正值「行為主義」（behaviourism）在美國掀

2 本文將奠定學派研究途徑的Wight與 Bull等成員視為第一代，師從他們
的成員如 John Vincent與 Hurrell為第二代，冷戰之後才加入（大多沒有師生
關係）的成員如 Jackson與 Buzan為第三代。
3 E. H. Carr是否可歸類為英倫學派成員至今仍有爭議，詳情請參閱 Andrew 
Linklater and Hidemi Suganami（2006: 3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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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革命之時的六○年代（參閱 Brown and Ainley, 2009: 30-32），甚至

可說，學派的形成肇始於反對美國的主流政治科學方法論─誠然，

扮演英倫學派制度化重要推手的「英國國際政治理論委員會」（British 

Committee o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自 1959年成立時

便專注於確立一套有別於美國學界的方法論（參閱 Jones, 1981），

而長期在該委員會擔任要角的 Bull，本人則曾經參與過六○年代的

傳統主義與科學主義大論戰，捍衛他所謂的「古典途徑」（classical 

approach）。Jackson不僅聲稱自己採取該學派的古典研究途徑，同時

也強烈批判實證主義（positivism）色彩濃厚的美國國際關係主流方

法論，其援引傳統的規範性政治理論與價值多元主義的後設倫理學，

也是為了深化英倫學派的規範性哲學基礎。

Jackson援引伯林思想的另一個企圖在於介入英倫學派的路線辯

論。自從 Bull於 1977年出版《無政府社會》（Anarchical Society）

一書以來，學派內的「多元主義」（pluralism）與「團合主義」

（solidarism）兩條路線之爭正式浮上檯面─前者將國際社會理解

為建立在「主權」與「不干預原則」之上的國與國之間的連結，亦

即當代的「西伐利亞主權國家體系」（Westphalia System of sovereign 

states）；後者則傾向認定國際社會乃建立國際法與普世道德的聯合。

Jackson援引伯林的價值多元主義，不僅旨在深化英倫學派的哲學基

礎，同時也意圖重申近年來處於劣勢的多元主義路線。此外，由於一

般咸認以 Bull乃英倫學派的方法論集其大成者，且代表多元主義路

線（Jørgensen, 2010: 108），Jackson無論在方法論上的堅持，或詮釋

上對於多元主義路線的重申，似乎皆以 Bull的繼承人自居。

然而，本文將指出，Jackson實際上並未準確掌握價值多元主義

與英倫學派多元主義路線的理論親近性（affinities），因此，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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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球共約理論不僅違背伯林的思想精神，同時也偏離了英倫學派的

方法論。藉由分析 Bull關於方法論的著作，第二節將首先勾勒出英

倫學派的「詮釋性規範理論」方法論，以及「國際社會」基本概念，

並且指出該學派在理論傳承上所具有的「創造性轉化」特色。以此

理解為基礎，本文第三節旨在闡釋 Jackson如何運用歐克秀（Michael 

Oakeshott）與伯林的思想，一方面實踐英倫學派的方法論，另一方

面對於「國際社會」和「多元主義」兩個概念進行改造。隨後，本文

將聚焦於《全球共約》一書如何介入英倫學派的路線之爭，捍衛多元

主義路線，並且指出當前兩條路線正在朝向處方性政治哲學理論發展

的趨勢。第五節則進一步指出全球共約理論如何同時背離英倫學派

的古典途徑方法論及伯林的價值多元主義之精神，也會提出 Jackson

尚未注意到所存在於 Bull與伯林之間的親近性，並且藉此簡短回應

Barry Buzan對於英倫學派古典途徑的批評。

二、英倫學派的詮釋性規範研究途徑與 Jackson
的辯護

Jackson所捍衛的國際政治研究「古典途徑」，指涉體現於當代英

倫學派的國際關係研究途徑。本節旨在為隨後評析 Jackson如何運用

伯林的思想介入英倫學派路線之爭鋪路，因此將焦點置於奠定學派方

法論的古典時期之上，試圖以抽絲剝繭的方式解說 Jackson所理解且

欲以捍衛的研究途徑。首先將扼要簡述Wight與 Bull所倡議的「國

際社會」研究途徑，一方面呈現Wight與 Bull之間的傳承，一方面

說明英倫學派兼具「規範性」與「詮釋性」的方法論特色。其後則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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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Bull所開啟的「團和主義」與「多元主義」路線之爭，試圖勾勒

出英倫學派的內部理論張力，並且指出該張力與古典途徑的內在關

係。

如前所述，英倫學派的形成始於尋求一個有別於美國國際關係學

界主流的方法論。如此「反動」的知識社群於是致力於國際政治研究

途徑的分類，試圖確立自我定位並提出具鑑別性的主張。為此奠定下

基礎的是長期任教於倫敦政經學院的 Charles Manning，於 1949年起

講授「國際社會的結構」（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課程，其

講稿於 1962年出版成《國際社會的性質》（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一書，公認為學派的第一本著作（Knudsen, 2000: 196）。

該書主張國際關係乃一門獨學問立，亦即以「主權國家所組成的社

會」為研究對象的「社會宇宙學」（social cosmology）（Manning, 1975: 

124-125）。Manning雖未進入上述的委員會， 4 但影響甚鉅（Jones, 

1981），因此有「英倫學派之父」的尊稱，其所提出的「國際社會」

概念無疑是學派認同感之所在（Buzan, 2004: 1），也是註冊商標

（Epp, 1998: 48），甚至讓英倫學派一度以「國際社會學派」著稱於

學界。5

當然，「國際社會」一詞並非英倫學派所創，現實主義者如

Kenneth Waltz也曾使用（Bellamy ed., 2004: 66）；不過，藉此發展成

一套研究綱領的卻是 Bull，其名著《無政府社會》的書名一語道破英

倫學派的獨特性：國際政治場域並非現實主義者所宣稱為弱肉強食的

4 詳情參閱 Roy E. Jones（1981）。
5 張小明（2010，頁 7）；認同此一主張者傾向稱該學派為「倫敦政經學院
學派」，論者如Martha Finnemore（1996: 17）等人極力主張如此稱呼才適
切；關於學派名稱與歷史請見姜家雄（2003）、張小明（2010）、Roy Jones
（1981）及 Tim Dunne（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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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叢林，各個國家在此互相競逐私利，一切仰賴「自力救濟」的

「無政府狀態」，而是一個獨立主權國家行動上受制於共同價值、規

則與制度的「無政府社會」。

事實上，Bull的論述乃延續了其師Wight的長期努力。身為

Manning同事的Wight於五○年代中將葛老秀斯（Hugo Grotius）的

國際思想理解為一種「中道」（via media）立場， 6 也就是介於他所界

定的「革命主義／康德主義（revolutionism/Kantianism）」與「現實主

義／馬基維利主義（realism/Machiavellism）」兩個傳統之間的「理性

主義」（rationalism），既不認為國際政治處境正在邁向大同世界，終

將成為「世界國家」，也反對視之為霍布斯（Thomas Hobbes）筆下的

「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各個國家唯利是圖，不講道義，因此

交相爭戰不曾間斷（Wight, 1991: 1-48）。7 自從Manning關注「國際

社會」以來，倫敦政經學院國際關係學者對於國際秩序的理解乃一個

由主權國家所組成、以國際法為基礎的「會社」（societas），而英倫學

派的後續發展可謂此一概念的細緻化進程。於是，Wight進一步藉由

葛老秀斯的「半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社會」說法釐清Manning的界定

（Wight, 2005: 35），從而將英倫學派置入了葛老秀斯的「自然法」

（natural law）傳統之中，且賦予了前者認同國際法─包含國際條

約與尚未進入白紙黑字的道德規範─具有跨國強制力的印象。8 或

6 Wight首次呈現如此三分法是在 1956至 1957年間客座芝加哥大學時所開
設的「國際理論」（International Theory）課程上。
7 將康德歸為革命主義者，事實上不見得適當；請參閱 Howard Williams
（2003）。
8 根據《國際法院規約》第 38條，國際法之傳統法源包括：條約，習慣國
際法，一般法律原則，司法判決，各國權威公法學者著作；聯合國安理會決

議與聯合國大會決議是可能法源，至今仍有爭議；參閱姜皇池（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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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此非Wight本意，畢竟，中道立場之所以是「理性」主義，原因在

於能夠正視國際政治乃充滿衝突的無政府狀態，同時看到共同利益與

共同義務對於個別國家具有實質約束力─而非在於自然法思想傳統

所主張的理性，亦即上帝所賜給人類的「本性」（nature），順其引導

必然能推論出神的存在，以及神所設想的人類社會秩序。9

無論如何，Bull看出複雜化理性主義內涵的必要。首先，他於

1961年援引洛克（John Locke）的「自然狀態」想像來駁斥霍布斯

的版本，將國際政治場域理解為「無政府國際社會」，並主張所有稱

得上「社會」的場域皆包含底下三個元素：（一）國家之間願意遵守

約定的「誠信原則」；（二）不得任意奪取他人生命的「生命法則」；

（三）保護私有財產的「財產規則」。10 Bull認定上述三個元素並非

自然法，從而主張並非只有自然法的思維才能擁有「秩序」或成就一

個「社會」。同年稍後，他又指出葛老秀斯的國際思想也並非鐵板一

塊，而是內在蘊藏兩種思維的複雜體系，同時包含「團合主義」與

「多元主義」兩種思維：其自然法思想面向代表前者，傾向視國際法

為具有強制性的國際規範，並且認定個人與非國家行為者也是國際社

會的成員，而國際社會正逐步邁向一個「人類大社會」的理想；後者

則展現於他堅持國家主權與互不干涉原則的主張（Bull, 1961）。

相較於援引洛克來複雜化無政府想像，並暗示葛老秀斯之外的另

一種「國際社會」可能，Bull後續的理論工作直接複雜化西方國際政

治思想傳統，其成果是對於 Emerich de Vattel的多元主義之重新發現

（Bull, 1966b）。Vattel主張國際社會的基本成員乃是國家，之間最多

9 見張小明（2010，頁 148）；關於自然法，參閱 John Finnis（2011）。
10 參閱 Hedley Bull（1961）“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Anarchy (Introductory 
Talk)”一文；引自張小明（2010，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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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能就某些目標取得共識，缺乏自願性接受其管轄的國際法或國際組

織則不具規範作用。據此，Bull區別國際社會思想傳統的兩種意涵：

（一）廣義上，泛指認定國際政治場域是個國際社會的看法；（二）

狹義上，專指具有團和主義傾向的自然法思想，高舉國際法的跨國強

制力，視個人為國際社會的主體且是國際法的保護對象（Bull, 1966b; 

1977: 322, n. 3）。Bull個人支持前者，也就是傾向 Vattel的多元主義

主張，並且認為國際社會不存在如此連帶關係，而原因是：葛老秀斯

所設想的國際社會，如今證實「言之過早」（premature）（Bull, 1966b: 

73）！

「言之過早」一語當然是種判斷。然而，其確切的意涵與屬性還

須置於 Bull的方法論底下才能完整呈現。前文提及他參與過六○年

代的傳統主義科學主義辯論；事實上，此乃國際關係文獻上的「第二

次大論戰」， 11而 Bull藉以捍衛「古典途徑」的文章可謂該場論戰所

開出的「第一槍」（倪世雄，2001，頁 116）。進一步解釋，重新界定

葛老秀斯傳統的 Bull隨後親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考察當時的國際關

係研究最新發展，並於 1965年提出論文〈美國對國際關係理論的最

新貢獻〉（“Recent American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2 嚴厲批判當時的科學主義（scientism）傾向（Alderson 

and Hurrell eds., 2000: 255），也深入討論了 Karl W. Deutsch所提出的

「聯合」（amalgamated）與「多元」（pluralistic）兩種安全共同體的概

11 第一次乃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前者強調國際法與國際組織，後者

看重權力鬥爭；第三次則關乎各種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之間的典範間辯

論，內容直接涉及本體論與知識論預設；參閱Martin Hollis and Steve Smith
（1990）。
12 1963至 1964年訪問普林斯頓大學，該論文是提交給英國國際政治理論委
員會。筆者關於本篇文章的整理，仰賴張小明（2010，頁 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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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一方面指出 Deutsch的研究並非如其所宣稱的科學與嚴謹，一方

面主張「多元的安全共同體」的概念並不適用於理解國與國之間的關

係。

該論文不僅讓 Bull確立人文主義的取向，也是引發他思索國內

外秩序能否類比的開端。Deutsch試圖以「社會溝通」模式來理解國

際層次的互動，也就是藉由人員的流動、商品的互通與思想的交流

等存在國內層次的人際互動模式來區分國際社群的構成與性質。據

此，當個人或團體擁有共同的價值理念與生活方式，之間的交流日

益密切且形式日趨多樣化，而政治精英也擴大到一定程度時，便能整

併成一個「聯合的安全共同體構」，例如美國的形成；反之，美國與

英國之間的「多元的安全共同體」，只需要擁有共同的價值理念，彼

此有所回應，並能預期對方的行動，便足以形成（張小明，2010，

頁 203-204）。而 Bull的批評在於：Deutsch的區分實際上建立在論者

的「判斷」之上，而非純然的科學證據，畢竟，上述的社會溝通，無

論所涉指標或變項為何，其「量」上的變化都源自關於「質」的判斷

─言下之意，如此區分不僅是一種（涉及特定標準的）人為界定，

實際操作尤須仰賴判斷。

雖然 Bull此時尚未使用「本土類比」（domestic analogy）一詞，

但該文章業已表明：任何根植於社會溝通理論的國際關係理論，皆企

圖從「個人」作為單位的行為直接推論至「國家」作為單位的行為

（Suganami, 1989）。Bull斷定此舉並不妥當─畢竟，個人行為或許

可以解釋國家的起源，但不適用於主權國家之間所構成的「國際社

會」，因為國與國的互動與國家形成以前的個人或團體之間的交往有

本質上的差異，亦即，前者的互動乃處於特定的規範框架之中，也

就是西伐利亞體制，不像後者所具有高度的開放性，懸乎相關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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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念之間。無論如何，倘若國家能夠如此組成國際安全共同體，

Deutsch等人所信奉的現實主義本身即不可信，因為，那猶如暗示國

家並非處於霍布斯所想像的自然狀態，至少是國家能夠攜手走出自然

狀態─亦即國際社會政治思想傳統的信念，更是大同主義者的主

張。

如此評估美國主流國際關係理論「貢獻」的 Bull，隔年（1966）

於倫敦政經學院發表會議論文〈國際理論：為古典途徑辯護〉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延續對

作為美國國關理論「正統」的科學途徑之批評，認為：一味模仿自然

科學乃至企圖取代傳統途徑的經驗研究，乃一種盲目的科學崇拜，其

過於拘泥於邏輯與數理形式與程序的方法論，不但無法從實質的問

題出發，過程中也不能掌握真相的複雜與無常，結果只能生產過度

簡化事實的理論模型，甚至往往涉及藉由扭曲事實的方式來呼應理

論─不僅缺乏自我批判的精神，對於國際政治的實際理解並無多

少助益。反之，結合哲學、歷史與法律等學科知識，藉助判斷與直覺

的古典途徑事實上就可以達到科學主義者所期許的「嚴謹與精確」

（Bull, 1966a: 365-375）。Bull甚至認為：每當科學主義者真正掌握到

國際問題的核心，就是他們偏離自己的方法論主張，無意識地採取了

「來自一種科學上不完美的認知與直覺」的傳統政治理論作法的時候

（1966a: 363）。

此文同年年底發表於《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期刊，引發

維持十年的傳統主義與科學主義論戰。主流國關學者批評，Bull強烈

反對科學主義的同時卻不曾說明所謂的「古典途徑」究竟如何操作，

如何客觀檢驗（參閱 Bellamy ed., 2004），換言之，反對時並未提出

另一個可行的研究綱領。Bull於是以 1972年文章〈作為學術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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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係〉（“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an Academic Pursuit”），做出回

應，再次強調判斷之於國際政治研究的不可避免（Dunne, 2007），

並且堅守底下四點所構成的「傳統」途徑：（一）採取詮釋性的

（interpretative）研究方法；（二）認定國際關係學科在本質上是屬於

規範（normative）性質的研究，也就是關乎外交使節與國際政治人

士透過政治「實踐」所彰顯的觀念與理想；（三）承認價值觀念在國

際政治的作用，所以與國關理論主流學派（例如新現實主義）實證導

向的方法論立場大相逕庭；（四）重視歷史研究，畢竟，倫理道德是

鑲嵌在文化傳統之內，而文化傳統必定是特定社群經年累月所建立起

的價值體系（Alderson and Hurrell eds., 2000: 246-264）。

自從 Thomas Kuhn（1962）提出「典範」（paradigm）的概念以

來，社會科學學界熟知上述論戰乃是根植於「本體論」（ontology）

預設差異的兩個典範之爭，除非兩造對於國際政治的本質與屬性能

有共識，否則將難以解決─而這正是爭議之處。從今日的角度來

看，該場論戰難說確定勝負，因為美國學界持續精進其科學研究方

法，追求「因果關係的解釋」（causal explanation）乃至於「預測」

（prediction），英國學界則專注於「詮釋性地理解」（interpretatively 

understand）國際政治的結構變遷與問題根源（Smith, 1985）。無論如

何，英國國際政治委員會至此已確認自我定位，一個學派儼然成形。

讓我們此刻暫且擱置英倫學派的對外爭辯，專注於 Bull上述的方法

論闡釋如何引導我們理解英倫學派的「國際社會」概念，以及他事隔

15年再次於《無政府社會》一書所做的「言之過早」之判斷。

首先，倘若英倫學派言行一致，「國際社會」不僅是對於國際政

治實踐的一種「詮釋」（interpretation）結果，同時也是一種「理解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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疇」（hermeneutic category）， 13亦即用以理解國際政治實踐的詮釋工

具。作為一種詮釋結果，英倫學派認為當前的國際社會乃是特定的歷

史產物，其構成要素為國際規範（包括國際法與國際倫理），其構成

原則為蘊含於西伐利亞體制內的「主權獨立」與「互不干預原則」。

作為詮釋工具，國際社會概念要求我們正視實存於國際政治之中的

「應然」，也就是組成規範與構成原則，而操作上不僅涉及判斷，尤

須與時俱進，隨著「實然」的演變─亦即國際社會在性質與範圍上

的變遷─而做出新的判斷。據此，國際政治理論的建構乃是針對

特定時空的國際社會之抽象理解，「抽象」在於聚焦於價值與原則之

上，「理解」指的是從實際存在的國際社會之中提煉出一套「實然的

應然」，而不是硬套自己所欲的應然於實然之上。

事實上，Bull所謂的古典途徑也是一套從實踐之中所提煉出來的

方法論。〈國際理論：為古典途徑辯護〉一文所捍衛的研究方法其實

是英國學者的長期實踐（practice），而〈作為學術追求的國際關係〉

則是 Bull對於此實踐的抽象理解與陳述，也是實踐者的「詮釋性自

我理解」，而非一己獨創或憑空想像的方法論宣言。其中捍衛的正是

實際存在於英倫學派傳統之中的「應然」，也就是國際政治研究旨在

理解而非預測，反對「本土類比」，也就是將國內秩序的邏輯可不假

思索底應用於國際層次，因為主權國家體系已然存在，忽視其存在的

理論皆是與現實脫節的抽象模型，亦即─借用伯林的用語─缺乏

「現實意識」（本文第四節將詳細說明此概念）的武斷行為。

猶記Wight曾三分國際政治思想的傳統，並捍衛其一，Bull也

13 伯林的摯友倫理學家 Bernard Williams之用語，意旨當我們試圖理解一個
政治實體的時候，必須持有的一組假設，例如關於「權力正當性」的基本結

構；參閱 Bernard Williams（200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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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無政府社會》重新將「三個傳統」界定為以霍布斯的「現實主

義」、康德的「普世主義」（universalism）與葛老秀斯的「國際主義」

的三種國際政治想像，並且援引 Vattel的思想來區別國際社會想像內

的兩條路線。表面上，Bull只是延續其師的思想史研究，實際上卻開

啟了運用古典政治思想家來詮釋當前國際政治實踐的傳統。換言之，

Bull不僅從英倫學派的學術實踐提煉出一套方法論，同時也將「三個

傳統」轉化為一套用以理解與分類國際政治局勢的語彙，並且讓國際

社會概念成為內含一組可操作的二元分析概念：「團合主義」和「多

元主義」各自代表一種國際政治的─借用韋伯（Max Weber）的

術語─「理念型」（ideal type） 14（參閱 Hurrell, 1998: 24-26; Dunne, 

2010: 281），前者追求「正義」而後者看重「秩序」的維持（Bull, 

1977: 77-98；參閱梁文韜，2010a）。

據此理解，Bull的「言之過早」判斷同時蘊含實然面與應然面。

「實然面」指涉對於國際政治現實的詮釋，其判斷的關鍵在於鑲嵌於

實踐之中的規範（norms）─亦即「實然的應然」─究竟體現團

合主義或多元主義。「應然面」則是根據實然面理解之後所做的進一

步判斷，關乎當前的發展趨勢是否會衝擊國際規範體系而造成危險。

「言之過早」透露 Bull認為世界局勢既非「世界社會」的初期，也

不是國際社會的「團合」階段，而且國家現階段也不該致力於實現團

合主義理想─甚至，條件不足之下貿然推動團合政策，不過是揠

苗助長的「強迫式團合主義」（Hurrell, 2007: 63-5；參閱 Dunne, 2010: 

275），傷害將遠過於益處。

英倫學派的後續發展基本乃由「團合」與「多元」兩條國際主義

路線互競展開，而且爭議的焦點圍繞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政治格

14 參閱Max Weber（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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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是否正在邁向團合主義─亦即，國際正義是否已逐步成為政治實

踐。隨著國際人道干預的案例增多，團合主義論者在過去 20年來逐

漸占上風。15其代表人物為 Nicholas Wheeler與 Timothy Dunne，而

且根據他們的判斷，迫害人權於今乃為國際社會所不容，並且成為

當前國際干預（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的正當理由（Wheeler and 

Dunne, 1996；參閱Wheeler, 2000）。Jackson的「全球共約」理論在

此背景底下所提出，而他援引伯林的政治思想正是企圖賦與多元主義

路線一個哲學基礎。

不過，如同Wight與 Bull的作法，Jackson的論述也以方法

論的反思開始，一方面將英倫學派的古典途徑追溯至古希臘史家

Thucydides（Jackson, 2000: 56），認定其本質乃正視人為歷史產物的

人文主義，因此國際關係的研究不該模仿自然科學，而必須採取傳

統人文學科的研究途徑。Jackson（2000: ch. 2）的辯護可歸結為底下

關於國際政治的理論與實踐之間的思考，據其理解：（一）「規範性」

（normative）思維乃國際政治的運作模式（modus operandi）本質，

所有國際從業人員（包括外交人員與國家領導）都必須從規範語彙和

概念開始學起，才能彼此對話與爭論，而這一套通行於國際的思維模

式和語言也就是「國際倫理」（international ethics）（ibid.: ch. 2, 78）；

（二）不過，國際倫理的實際運作乃「情境倫理」（situational ethics）

（ibid.: 143-148）的一種，必須在道德價值與原則之間選擇，且兼顧

情境現實才能做出的行動決定；（三）理解、詮釋與澄清此一實際運

作模式，於是乃國際關係學者的基本責任（responsibility）；（四）國

15 原先最重要的學派成員是 John Vincent，當今包括 Nicholas Wheeler、
Tonny Brems Knudsen、Timothy Dunne、Thomas Weiss，見 Jørgensen（2010: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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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關係學門因此必然是關乎「規範」（norms）研究的學門，只不過，

其目的不在於藉抽象道德概念提出政治處方（ibid.: 61），所以不同於

「應用倫理學」（ibid.: 87），因此其「規範性」（normative）嚴格說不

是「處方性」（prescriptive）（ibid.: 79）；（五）據此，「理論」與「實

踐」乃兩個獨立的人類活動領域，彼此不可化約或取代─換言之，

國際關係理論既不能可作為實踐之引導，更不能用以「預測」未來

（ibid.: 88-91）。

一言以蔽之，Jackson主張國際政治的實踐與研究乃獨立且互不

干涉的兩門「技藝」（craft）：國際從業人員必須兼顧現實與理想，是

一門妥協的藝術，如同藝術家必須懂得且按照陶土特性捏塑才能完成

一件作品；國際關係學門也是如此，正如 Bull所闡釋，操作上仰賴

對於國際歷史與規範的熟稔，以及敏銳的觀察力與判斷力，因此養

成上亟需一位師傅（a master）帶領，從實踐中學習（Jackson, 2000: 

92）。

三、Jackson對於「國際社會」與「多元主義」的
重新界定

Jackson的技藝說不僅捍衛了英倫學派的理論實踐，同時也為其

「家族性」作了學理上的註腳。16 Jackson曾於 1989與 1993年分別

訪問倫敦政經學院與牛津，可為有其「家族」淵源，並且深受任教於

16 當然，如此讓人不得其門而入的英國色彩，或許也因為學派早期的重要著

作皆為課堂講義或會議論文與講稿，而非正式出版品。Jackson曾於 1989與
1993年分別訪問倫敦政經學院與牛津，因此也有英倫學派的「家族」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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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的 Bull與伯林，以及任教於前者的歐克秀之影響。17不過，究其

家族性之於理論發展的實際展現，與其說師徒相傳倒不如稱之為「創

造性轉化」， 18正如Wight與 Bull分別借用葛老秀斯和 Vattel的思想

來進一步細緻化其師的理論。無論如何，Jackson的全球共約理論實

質內容，涉及兩方面的轉化工作：（一）應用歐克秀的「公民結社」

（civil association）與「事業結社」（enterprise）區分於國際關係之

上，並且藉此重新詮釋國際社會的兩種想像；19（二）援引伯林的政

治思想，為重新界定後的多元主義國際社會模式提供一個哲學基礎，

深化其「規範性」意涵。本節將聚焦於 Jackson上述兩方面的工作，

特別是如何詮釋與運用伯林的思想，推論出一套全球共約理論。

事實上，歐克秀對於 Jackson的影響已經反映於上述後者對於國

際政治「理論」與「實踐」上的區隔。歐克秀咸認是西方 20世紀最

重要的保守主義思想家（參閱 Boucher, 2003; Franco, 1990）， 20其思想

之核心在於對待抽象理論的懷疑態度：反對藉由理論建構來掌握政治

實踐的企圖─理由是，任何的理論化理解必然涉及從現實的複雜

之中抽取特定部分為「要素」的「抽象」作法；換言之，將抽象萃

取得來的理論等同於實踐，本身即是一種範疇上的錯誤（categorical 

17 歐克秀的思想核心在於對待抽象理論的懷疑態度（參閱曾國祥，2009）：
反對藉由理論建構來掌握政治實踐的企圖─因為，任何的理論化理解必

然涉及從現實的複雜之中抽取特定部分為「要素」的「抽象」作法；換言

之，將抽象得來的理論等同於實踐，本身即是一種範疇上的錯誤（categorical 
mistake）。如此嚴格區分「實踐」與「理論」與 Jackson的方法論理念一致。
18 此語借自出林毓生（2011）。
19 關於歐克秀的「公民結社」概念，請參閱 David Boucher（2000）。
20 注意，此處指的是作為知識論懷疑主義的保守主義，而非自由主義的保守

主義立場；參閱葉浩（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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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take）。21雖然 Jackson論述其反對國際關係學者提出政治改革方

案的立場時並未直接提及歐克秀，但是讀者可見上述對於「實踐」與

「理論」的嚴格區分亦運作其中；甚至，當 Jackson倡議國際關係學

門本身應該持有「政治保守」的立場，並且認定此乃國際政治研究古

典途徑的核心精神（Jackson, 2000: 82），似乎也有歐克秀的身影矗立

其後。

無論如何，Oakeshott（1991）對於「公民結社」與「事業結社」

的區分直接影響了 Jackson理解國際社會的方式。所謂的「公民結

社」指涉一種為了共存的理由而存在的「會社」（societas），由一群

原先相互獨立的個體自願遵守一套共同的行為準則所組成；「事業結

社」則是由一群互相依賴的夥伴所構成的「社團」（universitas），彼

此為某個共同目標而合作（Boucher, 2003; Jackson, 2000: 61）。值得

注意的是，歐克秀本身據此否認「公民結社」可存在於國際關係。其

理由根據 Jackson（2000: 119）的解讀是：主權國家之間的互動本質

上屬於工具性質，即使所謂的「國際法」大抵也是如此─缺乏國際

層級的政治權威，自我利益與其它的審慎（prudence）考量才是國家

對外行為的動機與原則，不是程序性義務（procedure obligations）。

雖然 Jackson看重歐克秀關於人類結社屬性的區分與洞見，但

不接受後者對於國際事務的看法，反而贊同 Terry Nardin對於歐克

秀思想的運用。進一步解釋，歐克秀的二分法於 Nardin（1983）的

筆下轉化為「實踐性結社」（practical association）與「目的性結社」

（purposive association）兩個國際結社概念─前者指涉體現於國

際政治實踐之中的非工具性（non-instrumental）權威與規範，亦即

所謂的「國際法治」（international rule-of-law），包括國際倫理與武力

21 關於此一概念，參閱 Gilbert Ryle（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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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規範；後者則泛指其它基於特定目的所制定的條約、規範與制

度。根據 Nardin（1983: 23）的觀察，近年來的國際法發展趨勢正

在朝向目的性結社前進；換言之，逐漸失去原有的主權國家之間所

組成的「會社」（societas），轉變為向一種類似集體事業的「社團」

（universitas）。

Jackson接受 Nardin的應用（或說創造性轉化），以及後者對於

當代國際法逐漸由「實踐性」轉為「目的性」的判斷（Jackson, 2000: 

123）。據此，他進一步將 Bull筆下的多元主義重新界定為：旨在促

成主權國家彼此「共存」的國際社會想像，其基礎在於國與國之間的

相互肯認（recognition）、彼此尊重（regard）與互惠（reciprocity），

性質上屬於「實踐性社會」─反之，團合主義則是一種懷抱普世

的道德理想主義，企圖建立單一的人類道德社群，促進一套全球倫

理的落實，亦即以特定「目的」為前提的集體事業，也因此具有歐

克秀所謂的「社團」之意味（Jackson, 2000: 124）。此一朝向團合主

義發展的趨勢，體現於聯合國成立之後的各種目的性主張，例如，

1948年由 48個聯合國會員國共同簽屬的《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與 1966年制定的《國際人權公約》（U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包括《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和《經濟、社

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對於如此的發展，Jackson並不樂見，因為對他而言這些國際法

基本上屬於「宣示」（declaratory）性質，近乎哲學家的道德理想，

但不是具有實際規範作用的「實證法」（positive law）（Jackson, 2000: 

123）。有鑒於此，他呼籲我們正視實然運作於主權國家之間的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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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也就是他所謂的「全球共約」，其兩大支柱為「規範性多元主

義」與「管轄的多元主義」，而撐起兩者的正是伯林的政治思想，也

就是政治哲學領域所熟悉的價值多元主義。本節剩下的篇幅將聚焦於

Jackson如何解讀與運用伯林的價值多元主義之上，不過，在進行分

析之前，有必要針對三個核心用語進行釐清。

首先，「價值多元主義」（value pluralism）一詞於政治理論領域

泛指伯林所提出底下關乎人類價值本體論的「後設倫理學」（meta-

ethics）主張：

世上存在多元繁複的客觀目的與終極理想，其中有些與其它互不

相容，並且為不同的社會在不同的時代─或同個社會的不同族

群，例如特定的階級、教會或種族整體，乃至於身處這些族群之

中的個人─所追求，而任何的追求者都可能發現自己處於兩

相衝突的目的之間，彼此無法結合，各自卻又同等重要，同樣客

觀。（Berlin, 1991: 79-80）

進而言之，價值多元主義意味著：（一）人類的生活型態多元繁

複，各種生命型態的價值彼此無法化約；（二）生命價值與生命價值

之間經常無法和諧並存，存在著緊張對立的關係；（三）在諸多價值

之間，我們無法找到共同最高的善或某種排序的方法，使價值衝突得

以合理解決。

此外，誠如 John Gray（1995: 43-46）所指出，伯林的價值多元

主義深入人類生活的三個不同層次：（一）概念層次之上，單一價值

可容許不同的理解或詮釋之可能，例如「自由」則可有「消極」與

「積極」之分（關於兩者各自的意涵與區別，稍後會有說明），其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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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既無法相容，甚至可能衝突；（二）單一價值體系之內，不同的價

值也有衝突的可能，例如「忠」、「孝」不能兩全，或者面對仇敵時的

「正義」與「寬恕」之間，只能擇一落實，之間既不能比較也沒有客

觀的排序；（三）不同的價值體系之間，例如有神論文化與無神論文

化之間，抑或基督教與佛教之間，對於政治目的乃至於人生意義的見

解差異甚大，彼此之間缺乏「共量」（commensurable）的基礎。

伯林的早期政治思想始於對於上述第二層次的思考，著重於「自

由」與「權威」等不同價值之間的衝突，中期的成名著《自由的兩種

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則聚焦於第一層次的價值衝突，之

後則以文化之間的道德理想之衝突為主要關懷。無論如何，伯林認為

的「多元」的確包括具體的個人生活方式與集體的生活型態。相較於

政治哲學家對於上述第一、二應用層次的關注，Jackson聚焦於第三

層次，因此援引底下的話語來開啟他的「全球共約」論證：

人類會群聚成團體，是因為他們能意識到連結彼此之間的事物

─共同的血緣、語言、領土、集體經歷。這些連結都獨一無

二，難以察覺，且有絕對性。文化疆界來自於人類天性，是人類

本質的發揮，以及與環境和歷史經驗的互動而產生。希臘文化就

是獨特且絕對希臘的文化。印度、波斯、法國就是印度、波斯、

法國它們自己，不是別的。我們的文化是我們自己的─文化之

間不可共量（incommensurable）。（Berlin, 1991: 38）

就論證功能而言，Jackson援引出自於《扭曲的人性素材》（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一書的此段話語目的有三。第一是藉以

說明國家的產生與存在之理由，並且從而解釋國家作為一個團體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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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會社」（the societas of states）在性質上並不相同，因為後者並

沒有上述所謂「獨一無二」的特殊連結（2000: 178）。

第二是讓 Jackson所理解的國際政治秩序之「實然」提升為值得

捍衛的「應然」。進一步解釋，Jackson稱引文的主張為「規範性多元

主義」（normative pluralism），然後將文獻上習慣指涉上述主張的「價

值多元主義」一詞專指世上存在多元價值（value-diversity）的現實狀

態，作為一種事實表述，亦即：各個主權國家有各自的生活理想與追

求，國際上因而呈現一種多元繁複的「國內價值（體系）」（domestic 

values）之處境（Jackson, 2000: 179）。相應於如此─借用梁文

韜（2010b，頁 207）更符合中文語境的用語─「在地多元」事

實的則是 Jackson稱為「（領土）管轄上的多元主義」（territorial-

jurisdictional pluralism）的制度性安排，允許主權國家自行處理疆域

之內的一切事務，包括價值理想的追尋與政治制度建立（ibid.）。最

後，讓我們得以將當前國際現實處境理解為一個「管轄上的多元主

義」制度性安排，以領土國家為基本單位，亦即等同於分文化疆界，

則是上面引文的第三個功能。

Jackson的舊詞新解有其優點。「多元主義」（pluralism）一詞在政

治學文獻上指涉許多不同次領域學派與概念，而且可運作於思想的不

同層次之上。例如，H. Laski（參閱 Hirst ed., 1993）所提出的多元主

義國家理論，一度盛行於 20世紀初期，Robert A. Dahl（1982）的多

元主義民主理論也方興未艾（參閱 Held, 2006）。對國際關係學者而

言，較容易讓人聯想到的也許是 Keohane與 Nye，根據他們於七○年

代的經驗研究，國際政治上已出現「國家」之外的行為者，像是國際

組織及跨國企業（Keohane and Nye, 1977）。22 Jackson的術語讓我們

22 當然，熟悉英倫學派文獻的學者，則會直接想起「團和主義」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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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從「事實」、「制度」及「理想」等三個不同的視角或思想層次來

理解與分析國際政治實踐上的多元，也就是依序為國際社會的「價值

多元（主義）」、 23「管轄上的多元主義」與「規範性多元主義」，另一

方面也讓我們可以進而思考不同層次之間的關聯。

論者如 Ian Hall（2001）批評，Jackson如同其它英倫學派成員，

行文上習慣遊走於事實描述與理想辯護之間，是一種論證上的含糊。

筆者以為，其文字雖然給人如此印象，但並不妨礙讀者從上下文斷定

文句意義。就 Jackson而言，毫無疑問他認為「價值多元」是個存在

於國際上的根本事實，也是應該予以維護的狀態。更精確地說，如

此的狀態乃是他所理解的「國際會社」（societas of states）結構特色，

其構成要素為主權平等、領土完整與不干預等規範─「管轄多元主

義」是國際社會的基本制度，「規範性多元主義」則是支撐此一制度

的思想，亦即賦與其正當性的理據。24

不過，正如 Bull的方法論所示，專注於「實然的應然」之英倫

學派意味著，此一詮釋本身兼具「實然」與「應然」兩面。或許如

此雙重性是遭致批評的原因，但是 Jackson所謂的「規範性多元主

義」必須如此理解。例如，《全球共約》書末最後一次界定該詞意涵

元主義」的爭辯，乃至於學派的多元主義方法論（參閱張小明，2010，頁
224-228）。在政治哲學或所謂規範性政治理論領域，「多元主義」通常指涉伯
林、John Gray（1993; 2000）或 Joseph Raz（1986）等人所捍衛著「價值多
元主義」，雖然也有人會用該詞指涉 John Rawls的政治自由主義，或者Will 
Kymlikca等人所提的文化多元主義（Multiculturalism）。
23 原文為「value pluralism」，此處指涉事實，因此譯為「價值多元」比較合
乎中文習慣。
24 當然，如果我們有理由相信如此狀態是個良好的國際秩序，那麼，任何可

能破或如此「實然」（is）的作為就必須避免；如此一來，維護如此秩序的存
在也就成了一種「應然」（ought），而捍衛如此秩序的論述也就是一種「處方
性」的規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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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解釋：規範性多元主義不僅是對於人類多樣性（human diversity）

的容納，同時也是對於共通人性（common humanity）的肯定，其內

涵源自於國家「相互獨立之後，藉由長期落實平等主權、領土完整與

互不干預等基本規範，所形成的一套自決原則制度」（Jackson, 2000: 

409）。「規範性多元主義」不僅作為國際事實的描述，也指涉一套應

該予以維護的制度性安排，而之所以必須維護的理由則是，因為那反

映人類處境（human condition）的本質。

無論如何，伯林的價值多元主義不僅關乎「價值」的本體論，也

就是人類終極目標的多元繁複之「存在」與相互無法化約，同時也是

對於「人類處境」的根本「事實」（reality）之宣稱。正如他所強調：

人類所追尋的終極目標眾多紛雜，其中有許多在原則上互不相

容，因此個人或社會的衝突─以及悲劇的可能─在所難免。

於是，不同的絕對價值或義務之間必須做出選擇，乃是無法逃脫

的人類處境。（Berlin, 1969: 169）

據此，任何違背價值多元的「社會狀態」必定是出自於人為的介

入，若非受制於特定的政治暴力，就是意識形態灌輸的後結，讓人們

誤以為只有一種價值才是正確或值得追求。在伯林的眼裡，此類舉措

侵犯了個人想當自己、想按照自己理想生活的權利，乃是人世間的恐

怖罪行。

同理，伯林捍衛「消極自由」的理據也是上述的「人類處境」。

正如底下出自於〈自由的兩種概念〉的一段話所示：

在我看來，比起那些企圖藉由宏偉、有紀律的威權體制來落實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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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或民族甚至是人類整體「積極」自我作主的理想，多元主義及

它所蘊含的某程度「消極」自由，似乎是個較為真實（truer）且

更加合乎人道（more humane）的理想。較為真實，是因為它至

少能正視人類的終極目標既多元且不斷相互競爭，有些甚至於無

法「共量」（commensurable）的事實。假定所有價值都可以用同

一尺度衡量，而我們只需審視便可以判定何者具有最高價值，對

我而言猶如否定我們對人類乃自由行為者的認知，也讓道德決定

淪為原則上只需一把滑尺便可解決的過程。藉由某種終極的、一

切沒有衝突並且可以實現的綜合論述，來宣稱義務就是利益，個

人自由等於純粹民主或威權體制，說穿了只是丟出一條形上學的

大毛巾，企圖掩蓋自欺欺人的行為。（Berlin, 1969: 171）

「消極」與「積極」自由區分，無疑是伯林留給後世的重要思想

遺產。據此，消極自由乃是「不被干涉」的自由，基本上是一種空間

比喻的概念，亦即，擁有愈大不受干涉的空間意味著自由愈多；與之

相對的積極自由是關乎「誰才是主人」的狀態，自己作主就是自由，

而任何形式的由他人作主便是不自由─如此一來，空間比喻並不適

用於積極自由，因為後者乃是非黑即白的概念。若以「門」作為比

喻，愈多扇門為自己而開就是擁有愈多的消極自由，即便不打開任何

一扇也不減其量，積極自由的概念則單指特定一扇門為真正自由的通

往之道，其它都不會通往自由，因此，這種自由的獲得基本上是一種

必須付出才能達到的「成就」（葉浩，2011）。

姑且不論兩種自由區分之於全球共約理論的重要性，此處尤須注

意的是：伯林認為多元之存在乃是個較為真實且更加人道的事實，而

這正是 Jackson所欲捍衛的「多元」─亦即「國際社會所展現的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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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管轄多元主義，以及該社會所實際容納的價值多樣性」（Jackson, 

2000: 179） 25─之屬性。更重要的是，雖然表面上 Jackson僅將伯

林的思想運用到國際層次，實則微妙地改變了價值多元主義的第三層

次，使其應用範圍由「文化體系」轉為「領土國家」。據此，讀者不

難理解他為何以將上述開啟「全球共約」論證的引言，作為伯林的名

言「人類歷史這座大宅院內，多的是房間」之註解─ Jackson假定

主權國家就是個文化族群，國家疆界等於文化疆界，並藉此反駁任何

試圖改變文化多元狀態的舉動，因為那將是一種更改國際現實本質的

政治企圖，同時也必然違背了文化族群的獨立性，犯了以自己價值理

想作為衡量他人文化的標準之謬誤（Jackson, 2000: 179-180）。

Jackson（2000: 180）強調，此處並非意在替「文化相對主義」

（cultural relativism）背書，並且引述《扭曲的人性素材》底下這段

話作為說明：

某 個 文 化 的 價 值 觀 念 可 能 與 另 一 個 文 化 無 法 相 容

（incompatible）之事實⋯⋯並非代表價值上的相對主義，而是

意味世上存在著無法做出階層排序的多元價值之。這當然也意味

著，價值之間發生不可避免的衝突，以及不同文明乃至於同個

文明的不同時代之間世界觀的互不相容，將永遠可能。（Berlin, 

1991: 80）

價值多元主義經常被批評為等同於文化相對主義（Lukes, 1989; 

2003: 100-116），因為它似乎暗示：世上並不存在絕對真理；是非對

25 原文為 : the territorial-jurisdictional pluralism of the society of states and the 
value-diversity that such a societas accommo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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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與道德觀念不過是文化產物。運用伯林思想的 Jackson，當然知曉

此舉也會遭致同樣批評，所以援引了上述伯林不斷重申的論點，並且

認為其已足夠作為反駁。然而，他卻不盡然同意伯林所提，因應文化

不可共量的策略。

進一步解釋，Jackson認為伯林曾經提出底下兩種因應策略：

（一）採取俗世化自然法（natural law）的策略，強調分屬不同文

化的人類仍然具有足夠的共通人性，可作為互相肯認的道德基礎，

進而促進尊重對方的自由與人性尊嚴的展現；（二）採取效益主義

（utilitarianism）的策略，避免價值衝突的升溫或走向極端，盡一切

可能達成雙方可接受的「暫時平衡」（precarious equilibrium），也就是

價值之間的折衷與妥協。根據 Jackson的評析，策略（一）實際上屬

於「理性主義」（rationalism）傳統的道德立場，讓人聯想到葛老秀斯

的「全人類大社會」理想；策略（二）之基礎則在於「開明的自利」

（enlightened self-interest），反映「現實主義」的道德立場（Jackson, 

2000: 180-181）。

倘若 Jackson的論證成立，「全球共約」才是真正的因應之道，

因為它既可兼顧上述兩種策略之優點，又能避免落入過度的理想主義

與現實主義（2000: 181）。「全球共約」理論基本上是 Jackson針對一

連串朝向落實「價值多元主義」的歷史事件之整體解讀，始於西伐利

亞主權國家體系之建立，直到 1945年的《聯合國憲章》之簽署（特

別是第二條的第四款與第七款） 26─各國代表於舊金山所展現的集

26 第四款為「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係上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或以與聯合

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它方法，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

立」；第七款是「本憲章並不授權聯合國干涉在本質上屬於任何國家國內管

轄之事件，且並不要求會員國將該項事件依本憲章提請解決；但此項原則不

妨礙第七章內執行辦法之適用」；請參閱聯合國官方網站 http://www.u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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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意志，精神上乃是國際社會對於「規範性多元主義」理念的正式表

達，功能上則是對於「管轄多元主義」的正式認可，亦即多元主義精

神在國際層次的具體制度性安排。據此，全球共約並非一個哲學家憑

空想像的理想或政治處方，而是國際社會實際簽定過的共約。

四、作為反國際干預理論的全球共約

全球共約理論於是乃一套從具體歷史事件之中所提煉出的「詮釋

性規範理論」，且就此而言是個不折不扣的英倫學派理論。作為一種

套既存的國際道德規範，它賦與了個別國家自行追求生活理想的自

由，並且自行承擔責任，不允許外人干涉，也就是國家作為國際社會

成員所享有的「消極自由」，於是任何企圖引導或改變他國選擇的作

法都是侵犯此一自由。銅板的另一面則是，任何強加自己理想於他

國之上的行為都是一種「積極」作為，於國際法與國際倫理道德所不

容。換言之，主權國家皆享有消極自由的事實就意味著「積極倫理」

（positive ethics）不存在於國際層次之上。Jackson不僅援引伯林的

思想來理解「全球共約」的規範性基礎，也運用了伯林的消極與積極

自由之區分，提出自己的消極國際倫理理論，並藉此否定「積極倫

理」實際存於國際社會（2000: 251）。就其實質政治意涵而言，全球

共約理論原則上反對任何形式的國際干預。

猶記前文提及，自從 Bull提出「多元主義」與「團合主義」區

分之後，英倫學派的發展則隨著此二路線的互競展開。古典時期的爭

議大抵圍繞於國際社會的屬性之上，關乎「國際社會」作為一個詮釋

概念究竟是「薄」（thin）或「厚」（thick）─團合主義傾向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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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多元主義則主張前者。隨著冷戰結束之後，以「人道」名義進行

的國際干預成為主要的國際衝突型態（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06），英倫學派的團合主義也逐漸占上風。此時

的爭議焦點轉為：是否以人權為依據的國際干預已普遍被國際社會接

受為新的「實踐」（practice）亦或「慣例」（custom）？27 Jackson對此

的答案斬釘截鐵：否！

事實上，Jackson的回應與 Bull的「言之過早」有本質上的差

異，而理解其差異將會更加凸顯伯林的多元主義之於全球共約理論

的重要性。進一步解釋，此刻必須將焦點轉至 Jackson所提出的「安

全」（security）觀及據此所建構的世界秩序圖像。其安全論主張國際

政治涉及底下三種安全：「國家安全」追求源自於國際無政府狀態，

因此強化國防乃是個別國家的主要作法；「國際安全」指涉國際社會

的集體安全，旨在嚴懲威脅國際和平的非法國家，以及正面迎擊恐

怖主義乃是維護安全的必要手段；「人類安全」則以人權為依歸，實

踐上涉及憲政制度的設立，旨在杜絕任何形式的人權侵害（Jackson, 

2000: 196-200）。此三種概念依序對應現實主義、理性主義及革命主

義國際政治傳統的核心關懷，基本上是對於英倫學派「三個傳統」區

分之更新。不過，Jackson也藉此區分提出一個基於「安全」的理由

同時否定現實主義與革命主義。上述定義暗示：人類安全唯有世界大

同才能達到，此刻若是枉顧國際現實一味追求此一理想，將必然導致

戰亂使得生靈塗炭，後果將無異於任由個別主權國家進行武力擴張所

帶來的現實主義威脅─換言之，唯有促進國際（社會集體）安全才

是確保世界和平之道。

27 事實上，此議題也是我們得以區辨與分類當前國際關係理論主要流派的關

鍵議題（梁文韜，20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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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論銅板的另一面是 Jackson（2000: 215）底下的「同心圓」

國際社會想像：內層為西方民主國家及其夥伴，其安全觀不僅有國

際與國家層次，也包括人類安全考量；中間主要為非西方國家，僅

求自身的國家安全，雖然不排除建立區域性國際秩序作為手段；外

圍則是處於國際社會邊緣的「準國家」（quasi-states），只在意國家安

全，但懂得藉由遵守國際社會的基本規範來取得。當然，此一同心

圓圖像不僅是 Jackson所謂的「規範性多元主義」之應然投射，更是

一幅「管轄多元主義」的實然寫照。於是，他宣稱唯有多元主義者

能夠正視並且允許「失能國家」（failed states）的存在─它們多半為

後殖民或後冷戰的產物，作為新興國家的它們，雖然享有外部肯認

（recognition）的「法理主權」，但是缺乏「實際主權」所必備的有

效政府或統治，特徵上類似霍布斯筆下的「自然狀態」，社會分裂且

政治動盪，談不上良質治理（Jackson, 2000: 295）。反之，旨在維護

人類安全的革命主義者則無法容忍，因為他們擔憂容忍這些缺乏人權

保障的國家將有礙世界各地的「法治」發展。對於否定國際法之效力

或效用的現實主義者而言，這根本不是個議題，畢竟，他們對國際秩

序的關心僅止於自己國家對外的自主性與安全。

既然 Jackson認定國際倫理乃一種「情境倫理」，上述的世界秩

序圖像可謂國際政治決策的實際情境，而安全則是必要的考量。無論

如何，作為消極國際倫理的全球共約理論必須加上上述論點才算完

整。據此，國際社會或其成員不具任何進行國際干預的「權利」，更

枉論「義務」。當然，Jackson明白聯合國憲章賦予聯合國安理會授權

動武的權限；不過，據其理解，安理會的授權動武理由至今幾乎都

是以維護國際秩序或和平的理由進行，也就是對於干預行為的反制。

「波灣戰爭」乃是反干預的案例，甚至─根據 Jackson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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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聯合國成立之後國際社會再次集體展現多元主義精神的經驗證據

（Jackson, 2000: 199）。同理，他也認為「科索沃事件」違背全球共

約，甚至是對於「國際安全」乃至於國際社會本身的破壞。

相較於 Jackson對國際干預的原則上否定，當代英倫學派的團合

主義者對於日益頻繁的人道干預事件抱持樂觀的態度，並逐漸於九○

年代成為學派內的主流聲音（Wheeler, 1992; 2000; Knudsen, 1999）。

據他們觀察：國與國之間卻實存在一種「團合」，亦即一種關乎個人

的安全與福祉之在某程度上也是（參閱 Bull, 1966b），畢竟，國際社

會終究是人類所組成的大社會。順此而下，個人無論於國內法或國

際法底下都享有權利（right）與義務（duty），只不過在（缺乏世界

政府的）國際層次上必須經由國家作為代理執行者（Wheeler, 2000: 

11）；換言之，個人才是國際法所欲保護的真正對象（Knudsen, 1999: 

56）。團合主義者認為，國際人權建制的崛起落實了此一葛老秀斯國

際社會想像，至少是理解當前國際現實不可或缺的詮釋框架。據此，

他們也主張國際社會及其成員於特定條件之下享有干預無法落實人

權保障的國家之「權利」，甚至是一種（履行國際人權法的）「義務」

（Jørgensen, 2010: 111）。至於 Jackson所駁斥的「科索沃事件」，則

是彰顯國際團合精神已然存在的證據。

至此，英倫學派的內部爭議似乎陷入僵局：團合主義者如

Wheeler主張國際社會存在分別賦予國際社會及個別國家從事人道干

預的「權利」和「義務」，身為多元主義者的 Jackson則全然反對，

最多只承認國際社會唯有在極端人道危機的時刻可以藉由集體意志進

行干預，其性質屬於「權衡之計」，既非權利也非義務。鑒於英倫學

派必須涉及判斷與詮釋的方法論性質，此一爭議似乎難有決斷的時

刻，雖然團合主義者與多元主義者可以援引「經驗事實」作為判斷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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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但雙方手上並不握有立即否證對方論點的「證據」 28─畢竟，

其反科學實證主義立場意味著「赤裸事實」（naked fact）的不存在，

因此各自的詮釋皆容或可爭議之處，即使寫以白紙黑字的國際法也不

例外，包括 Jackson視為彰顯管轄多元主義證據的《聯合國憲章》第

二條的第 4款及第 7款。

值得注意的是，細究其爭議與各自的回應當可發現，此刻的路線

之爭主要並非關係國際社會所接受的共同規範之程度差異，而是在於

另一個規範性層次的爭辯─爭辯的雙方都致力於提出更具決定性

的理據，試圖讓自身的理解達至斷言的論證功能，從而封閉詮釋性

規範理論內含的「開放性」。事實上，這才是造成僵局的真正原因，

也是讓 Jackson可以將 Bull的「言之過早」改為「否」的依據。進而

言之，表面上 Jackson的判斷源自於他對於《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的

第 4款及第 7款的看法，亦即認定此乃國際社會集體展現多元主義精

神的證據。對此，批評者當然可以質疑，即令聯合國憲章可被解讀為

「全球共約」的意志展現，該歷史成就也不必然意味著對於當前具有

規範性，畢竟，該意志或許已經成為歷史，因此不具效力，甚至─

正如現實主義者的反駁─當年的簽署只是各國代表的虛應故事，不

能當真。

雖然 Jackson（2000）的回應將是：全球共約不全然等同於聯合

國成立當時的構成原則與規範，而是包括了主權國家之間藉由外交

實踐所展現的對話與讓步，國際法，以及作為國際倫理之實踐的良

好政治習慣（political virtue）─換言之，其存在與效力的維持歷歷

可見於《聯合國憲章》簽署後的政治實踐。不過，這僅是表層的理

28 根據 Karl Popper的界定，可否證性（falsifiability）乃可以否證的命題；
參閱 Popper（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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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深層的理由是：伯林的價值多元主義所提供的哲學基礎足以撐起

全球共約理論的兩大支柱，亦即「規範性多元主義」與「管轄的多元

主義」，使其獨立於現實之外成為值得捍衛的理想。事實上，1945年

的事件此刻已經在 Jackson筆下已昇華至規範隨後的國際秩序之「給

定」（given），性質上無異於現實主義者所假定的無政府狀態，不僅無

須與時俱進，其原則上反對的立場也等同於將根植於西伐利亞體系的

國際價值規範提升至不具歷史脈絡的抽象真理之高度，使特定歷史事

件成為「姑且不論」國際現實的政治處方─功能上如同無須再議的

真理，其「真值」（truth value）不僅理論上由價值多元主義所保障，

經驗上也以 1945年的聯合國「立國」憲政精神為依歸。據此發展出

來的全球共約理論，嚴格說並非實事求是的詮釋性規範理論，反而是

一種基於特定價值與原則所推論而成的「處方性斷言」。

無獨有偶，同樣傾向也可見於國際社會光譜的另一端。前文提

及，團合主義者主張國際社會及其成員於特定條件之下享有干預無法

落實人權保障的國家之「權利」。作為當今團合路線代表的Wheeler

近年來致力於讓上述的「特定條件」明確條文化。其名著《營救外

人》（Saving Strangers）與 Jackson的《全球共約》同年出版，於英倫

學派之內分庭抗禮。Wheeler（2000）所採取的論政策略則是援引「義

戰論」（Just War Theory）思想傳統。29根植於基督教自然法的義戰論

基本上視戰爭為特殊狀況的「必要之惡」。同理，Wheeler雖然肯認

互不干預原則乃國際根本規範，但主張緊急的「人道危機」之下可

有例外─不過，武力的使用必須：（一）作為不得以的最後手段，

（二）符合比例原則，以及（三）要有可預見的正面效果（Wheeler, 

2000: 33-52）。換言之，國際社會及其成員此刻擁有干預人道危機國

29 關於義戰論傳統，請參閱Walzer（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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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權利」，並且有阻止「違反人道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

發生的「義務」。當然，作為國際社會成員的權利與義務，意味著其

履行之正當性無須所有成員的同意；因此，即使國際社會不能集體行

動，甚至缺乏聯合國安理會的授權，少數甚至於單獨國家也可逕行履

行此一權利與義務。個別干預行動的正當性，當然必須視具體情境才

能判斷，而根據Wheeler此時所做的判斷是：「波灣戰爭」與「科索

沃事件」乃是正當的人道干預。30

英倫學派的路線之爭，於是愈來愈如同傳統的政治哲學爭議，

亦或近來所興起的國際政治理論，基本上乃抽象政治哲學的應用。31

當然，如此趨勢已經背離古典學派所主張的方法論；倘若如此，

Jackson也等同於言行不一。不過，本文將此議題留待下一節再做

討論，此刻重要的是，姑且不論全球共約理論是否符合英倫學派方

法論，其本身即充滿內部張力與邏輯矛盾（參閱 Hall, 2001; Lynch, 

2002; Buzan, 2002）。梁文韜是致力於指出如此的批評者。據其解讀， 

Jackson提出同心圓的構想「試圖舒緩理論張力，解決準國家及區域

聯盟的持續存在所帶來的不融貫性，但卻迫使他自己以至其它多元

主義者遺忘對多元主義式全球國際社會的理想」（梁文韜，2010b，

頁 235）。首先，對於 Jackson區別「法理」與「實際」主權並且以

前者為由反對國際干預的論點，他直指：不具「經驗存在」之國家

竟可獲得法理上的主權地位令人匪夷所思，畢竟，那意味著作為主

權載體的「準國家」─亦即國際社會所欲「肯認」的對象─本

身不存在（同上，頁 230）。換言之，國家的實際存在必須本體論上

30 團合主義者對此一判斷具有共識，並且大抵反對 2003年「伊拉克戰爭」
具有正當性（Dunne, 2003）。
31 參閱 Chris Brown（2002）與 Terry Nardin（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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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ologically）「先於」（prior to）國際社會的肯認─因此，倘若我

們因為堅持「法理主權」而拒絕干預陷入無政府狀態的國家，並且認

為恢復秩序乃該國政府乃至於公民自身的責任，等同於無視於該國早

已失去作為「國家」的能力之事實。

讀者可見，雖然上述引言意在批評 Jackson的「連貫性」，但實

際上指的不僅是邏輯，而是法理主權與實際主權之間的落差；換言

之，也就是理論「應然」與經驗「實然」之間的落差，甚至本末倒

置。後者正是梁文韜看似龐雜的批評之基調。首先，倘若處於同心

圓核心的西方國家（正如 Jackson所意識到）擁有的安全觀不僅在於

「國際」與「國」家兩個層次，也包含「人類」安全，那麼人道干預

行動對於這些國家而言不但沒有違背其區域性國際規範，反而是一種

體現。至少，在西方的地理疆界之內，人道干預已經是此區域之內既

存的國際規範；因此，當西方國家在國際社會的核心地理疆域之內進

行人道干預，並不違背國際規範─是故，唯有進入（反對或尚未接

受人道干預理念的）非西方國家進行干預，才是違背國際規範（梁文

韜，2010b，頁 233）。Jackson意識到同心圓的內圈存在某種區域性

的團和主義，然而卻又全盤否定人道干預的正當性，似乎有違其對於

區域性國際社會存在的認識，也就是忽略了同心圓內圈西方國家對於

人類安全的共同擁護對於人道干預議題的規範意涵。一言以蔽之，西

方區域性團合主義的經驗事實，同時否定了管轄多元主義（一）作為

國際現實的描述，以及（二）作為多元主義者所欲維護的理想。

另一方面，失能國家的存在也以同樣方式威脅著全球共約理論。

梁文韜的理解基本上將 Jackson所謂的「失能國家」等同上述的同心

圓外圍「準國家」。延續上述關於準國家的討論，梁文韜指出：失能

國家的存在實際上會危及國際社會的集體安全，畢竟，內戰可能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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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他國，難民潮的湧出也會影響他國居民安危，因此，Jackson假定

國家層次安全問題不會影響國際層次的安全乃是個錯誤（梁文韜，

2010b，頁 231）。32正視此一事實，意味著對於國際社會的集體安全

並非與個別國家的內部安全完全無關。甚至，倘若 Jackson如此看重

國際安全與和平，就不得忽視失能國家的安危，並且必須認識到協助

其重建秩序乃是維護國際社會的一環─畢竟，國際社會乃一群主權

完整的國家所共同組成（同上，頁 232-233）。此處，梁文韜意圖指

出：Jackson不該忽視國內秩序與國際秩序之間存在互動與互賴關係

（同上，頁 236）。

倘若梁文韜的批評得當，作為一體兩面的同心圓圖像與三種安全

概念，目的在於解決失能國家與區域聯盟所帶給全球共約理論的內部

張力。同心圓圖像承認區域聯盟與失能國家並存，賦予其理論上的一

席之地；三種安全概念則一方面解釋同心圓內三種國家的分類基礎，

一方面指出它們享有厚薄不一的「實質」存在，亦即，西方聯盟兼具

法理與實質主權的同時還共享人權共識，非西方國家相較之下少了人

權共識，準國家則徒有法理主權但缺乏實質─因此，三種國家之間

不存在人道干預共識，換言之，適用於全球的國際人道干預的規範。

然而，梁文韜確據此指出：之所以存在不同種類的國家，正是因為西

方聯盟存在對於人權的共識，但其它國家卻沒有，那麼，Jackson至

少在邏輯上必須承認西方民主國家之間存在足夠的團合，允許彼此之

間以「人類安全」的人道干預，並且在經驗上必須正視失能國家之在

32 當然，支持人道干預者將無法接受此說，畢竟，人類安全的考量是（或

許比任何人更在意失能國家的）大同主義者認為應該進行人道干預的主要理

由，論者如 Frost（1996: 179）則認為「國家」資格的取得必須以滿足人類安
全為基本條件；當然，現實主義者也可同意為了自身國家安全的理由而干預

他國，特別是因為內戰而可能引發難民潮的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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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安全上的「外溢作用」（spillover effect），因為國與國之間的互動

並非如同法理上的互相絕緣。

無疑，梁文韜著眼於經驗層次，並藉此戳破 Jackson所賴以自圓

其說的法理層次。至此，讀者不難理解為何前者對於後者所謂的「國

際上的法治」，做出如下的回應：「單單有法條存在只意味『依法治

理』而不必然是『由法治理』，這兩個意義上的法治得以確立才會有

國際法治，國際安全才得到保障」（梁文韜，2010b，頁 229）。雖然梁

文韜此處意在批評 Jackson缺乏具體的法治論，但是，鑑於英倫學派

理論工作旨在揭露實存的國際規範，此一批評同時也意味著 Jackson

背離了英倫學派的理論精神。當然，熟悉伯林政治思想文獻的讀者

也明白，此處的關鍵乃是他終身致力於提倡的「現實意識」（sense of 

reality）。此處所謂的現實意識同時包括：「歷史意識」，亦即對歷史

偶然性、價值觀念的時代性、人類文明的多元性有清楚的認識；以及

「道德意識」，亦或對於個人生命價值的清楚體認，不把任何人當作

是特定抽象概念或政治理想的「祭品」（Berlin, 1991: 16）。

無論如何，梁文韜的批評基本上是其現實意識作為基調的變奏。

於是，他也指出：（一）國際政治不是一個恆常的狀態，而且國家所

依循的規範也不斷演變，然而 Jackson卻忽視了如此根本的現實；此

外，（二）上述的同心圓想像也沒有正視國際非政府組織與跨國或區

域性建制（regime）的存在，並且給予適當的理論位置；更重要的

是，（三）即便全球共約理論允許國際干預在非常嚴苛的條件之下可

以進行，Jackson對於其屬性究竟是「審慎」（prudence）或「法律」

或「道德」也未曾交待清楚（梁文韜，2010b，頁 234）─根據梁

文韜的理解，其實也無從清楚界定，因為，不同區域有其特殊處境與

規範傳統的事實意味著不可能存在一個「普適於世」的一般性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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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點也解釋了梁文韜何以認為，並非唯有康德式革命主義才能提

供理據協助失能國家，因為跨國建制也可以基於捍衛「國際安全」或

者「國家安全」的理由來進行干預，端視實際強況是否會影響個別國

家的自身或集體安全─倘若「安全」是國際社會共同信奉的價值，

協助失能國家就此而言並不等同於強加西方價值於它們之上（梁文

韜，2010b，頁 233）。

由於梁文韜認為 Jackson反對人道干預的理由源自於安全論，而

非法治論（梁文韜，2010b，頁 271），所以他的批判圍繞在作為一體

兩面的同心圓圖像與安全論之上。伯林（Berlin, 1969: 172）曾以經

濟學家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所言「信念的實踐必須止於相對

的正當性（relative validity）之上」作為〈兩種自由概念〉之結語，

梁文韜此處的批評實際上亦可以理解為相同邏輯的運用：亦即，就

人道干預議題而言，西方聯盟相對於其它國家具有內部的正當性─

順此，只要西方國家不對聯盟外部的國家進行干預，仍是符合區域

性國際社會的規範；Jackson所忽略的正是同心圓圖像所必須允許的

「相對正當性」。值得注意的是，文本證據顯示 Jackson真正在意的

是《聯合國憲章》所體現的國際規範，而非安全論本身。此外，安全

論也絕非全球共約的理論證成關鍵，因為真正重要的是同時支撐全球

共約規範性基礎的多元主義後設倫理，缺此理論 Jackson無法令其反

人道干預論述提升至「姑且不論」國際現實的政治處方，也無法關閉

內在於詮釋方法論的開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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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全球共約理論偏離多元主義精神與英倫學派
古典途徑之處

倘若上一節的推論正確，Jackson在援引伯林的政治思想時，目

光已經從「實然的規範」移向「應然的規範」，因此性質上比較偏向

描繪理想願景的處方性政治理論，也就是偏離了 Bull所捍衛的詮釋

性規範研究進路─同理，Wheeler也是如此。或許，這是在多元主

義與團合主義互競之下雙方試圖提出更有力論證來反駁對方所導致。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來自於國際關係理論愈趨向專業，不同「典範」

互競之下的結果，英倫學派因此必須提出概念更加精確且方便操作的

政治理論方法，才足以回應外部的挑戰。甚至，自從 Barry Buzan的

加入之後，如此的要求也成為英倫學派內部的聲音。無論如何，身

為學派長期的批評者的 Buzan，轉向支持英倫學派之後繼續針對古典

時期的方法論提出批評，認為其「國際社會」概念本身的界定過於模

糊，因此無法讓人確立國際政治何時從「國際體系」轉為「國際社

會」，甚至如何才算是進入「世界社會」，難以作為從事實證研究的操

作工具（Buzan, 2004）。同理，他也如同實證主義傾向濃厚的現實主

義者直指 Jackson的方法論辯護對於國際關係研究無所助益（Buzan, 

2002: 363）。

毫無疑問，並非所有英倫學派成員皆歡迎 Buzan的「加入」（參

閱 Linklater and Suganami, 2006），並且掀起一波爭辯「誰」才是真正

英倫學派成員的文獻。本文無意介入其中，不過，倒是必須指出：

按照實證主義的標準，英倫學派古典研究途徑的確稱不上「研究方

法」，反倒接近一種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精神。當他於 1949年首次

提出價值多元主義時，曾以「個人自由」與「政治權威」兩者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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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為例，如此解說他個人所主張的政治思維：

此類的兩難處境無法以邏輯解決：我們只能選擇邏輯不甚工整又

具有彈性，甚至於曖昧的妥協方案。誠如康德所言，人性這塊扭

曲的素材，不曾造就筆直的事物，每個情境都有自己獨特的解決

方法。這個時代，並非如同我們所經常聽到的需要更多信仰、強

勢的領導，或是更科學的組織管理；相反，需要少一點救世主心

態的熱情，多一點開明的懷疑（enlightened scepticism），更加容

忍特立獨行的行為，更多時候採取因地制宜（ad hoc）的方式於

可見未來完成目標⋯⋯。（Berlin, 1969: 39-40，黑體為筆者自己

的強調）

事實上，伯林反對以抽象邏輯解決具體問題的立場，與其倡議的

現實意識乃一體兩面，因為前者乃是化約主義（reductionism）的一

種，也就是多元主義的真正敵人將（葉浩，2011）。作為一種政治思

維模式，其運作方式不外乎企圖使原本多元繁複的事物，化約成更容

易應對或控制的成單一面向，因此結果往往是一元主義形式的理論

─例如，將政治議題化約為經濟議題或法律問題，抑或將政治判

斷問題轉化為邏輯或計算問題。筆者以為，伯林如上的陳述精神上與

Bull所倡議的古典途徑一致；兩者皆試圖避免化約主義，不隨意換用

不同領域的邏輯，不企圖以抽象概念與理論代替實際存在的真相，也

不企圖強壓人類經驗於邏輯的框架之內─亦即伯林所謂的「削足適

履」（Procrusteanism）作法（Berlin, 1999: 75）。

當然，此段文字不過是前文提及的「現實意識」之另一種陳述。

值得注意的是，伯林所呼籲的現實意識必須同時展現於從事理論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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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處理政治實務的時候─其理由簡單，兩者都涉及活生生的人，有

自己的故是與生命經歷，也具有意志與思想，而不是冷冰冰的事物，

可供我們切割或蹂躪。當然，如此的呼籲正如同 Bull的古典主義，

難以轉化為一套程序標準化的可操作「方法」，或許最多只稱得上一

個研究途徑。不過，其理論上的簡陋卻有深刻的道德意涵。現實意識

避免政治思考為了成就理論的乾淨漂亮與邏輯連貫，而犧牲活人於抽

象的祭壇之上，化約為理論的祭品。換言之，簡陋所遺留的空白，乃

是因應具體實務的複雜及對於個人自由的尊重。與其說是一種方法，

毋寧說伯林所呼籲的是一種正視人性尊嚴與世界複雜性的態度─正

可作為 Bull所謂的人文主義之註解。

令人不解的是，Jackson並未忽略現實意識。他之所以反對

Francis Fukuyama的新黑格爾式歷史終結論，亦即認為西方民主憲政

體制乃所有人類文明發展所欲企及的終點（人類終極理想）之主張，

也是現實意識的展現；同理，歷史意識也驅使他駁斥國際社會以任

何宣稱「普適於世」的價值（包括人權）或「進步」（progress）為理

據來干預個別國家的內政（Jackson, 2000: 390-393）。此外，Jackson

（2000: 83）認定多元主義才是「忠於事實」，而且體現於《聯合國

憲章》；同時也明確主張唯有其理論才能「正視」國際政治現實：亦

即，根據當前實存的國際規範，國際社會既無「責任」也沒「權利」

干涉其內部事務，因為，只有主權國家的公民本身有如此的權利與責

任（2000: 314）。

然而，呼籲正視現實的 Jackson卻忽略了「國家領土」並非等同

「文化疆界」的事實。如同梁文韜（2010b，頁 250）指出：全球共

約理論「假設國家的完整性等同於文化的完整性，保護各國獨立與自

主就是保護各自完整的文化，從而肯認價值多元。」Jackson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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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是對於伯林思想的運用，亦即將其多元主義「邏輯」應用於國

際關係之上，並且把國家類比為文化來進行推論，進而主張所有的國

家內部事務都不該讓外力干涉─其依據為 Gray所謂的多元主義第

三應用層次，文化層次的不可共量。事實上，伯林經常如此提醒類比

推論的危險：歷史不該被類比為戲劇，而國族主義的危險也在於「國

家」被類比為「大我」之後容易提供壓迫「小我」的正當理由。此

外，如前所提 Bull更是因為反對「本土類比」才在現實主義與大同

主義之間找到英倫學派的施力點。

無論如何，具有伯林現實意識的論者，應用價值多元主義時，必

須兼顧「國內」及「國際」兩個層次，也就是Michael Walzer所謂的

「關鍵檢測」（critical test）（參閱葉浩，2008），避免國家利用類比而

針對特定族群進而施暴，甚至以此為由企圖進行種族滅絕。Jackson

不但沒有避免伯林與 Bull都提醒危險的推論，甚至從而推論至道德

上令人無法接受的立場─即便如同科索沃事件般慘絕人寰的種族屠

殺悲劇，也以國家主權為由而反對人道干預，因堅持理論的邏輯而不

顧暴政底下的人民。作為一套伸張國際倫理的全球共約理論，道德上

卻等同於冷眼旁觀，似乎不智。

或許問題出在現實意識本身如同詮釋，因此本質上具開放性。無

論如何，梁文韜（2010b，頁 234）對於 Jackson的批判乃根據他個人

所見：「次國際社會」的存在。讀者可見，兩者的歧見性質上如同英

倫學派的內部爭議，同時涉及實然與應然的雙重判斷。當然，詮釋與

判斷並非沒有進一步商榷的可能。進一步解釋，針對梁文韜關於失能

國家的批評，Jackson的理論不必然涉及前者所批評的邏輯不連貫問

題。首先，嚴格置於全球共約理論的語境底下，同心圓圖像不見得只

能理解為「地理性」概念，而可以是指定性概念，也就是所謂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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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中層、外層國家分別指涉實際上追求人類、國際、國家三種層次

安全的國家，因此，當地理位置處於歐洲的國家「失能」之後，嚴格

說已經不算是內層國家，不能施以人類安全的標準，甚至難以說是國

際社會的成員。據此，「準國家」並非像梁文韜所理解的等同於「失

能國家」。更精確地說，「準國家」指涉某些（後殖民或後冷戰的新

興）國家，雖然尚未取得實質主權，但卻具有法理主權地位，因此必

然是國際社會的成員；反之，「失能國家」的標籤卻可以套用在任何

一個因為政治分裂而陷入動盪，不僅失去實質主權，其分裂程度導致

原先的法理主權地位有重啟討論的必要，因此嚴格說並非國際社會的

成員。

如此區別，意味著雖然歐盟有理由施以人類安全規範於地處歐盟

的失能國家，但其理據並非是國際法，而且國際社會也不得對其施以

（原先的）人類安全標準；然而，國際社會卻可以對所有的準國家待

以國際法，因為它們（法理上）已經是國際社會的成員。是故，梁文

韜的推論所暗示，歐洲失能國家的外溢效用意味著國際社會可以「人

類安全」為由對其干預，也有待商榷。

當然，此處的回應乃以世界上僅存在單一國際社會為前提，也就

是理論上嚴格區分區域性國際組織與國際社會。倘若英倫學派接受梁

文韜的區域性國際社會概念，Jackson的反人道干預立場則必須做出

修正，才能符合其致力於揭露實然的應然之方法論精神。不過，就全

球共約理論的本體論立場而言，任何的區域聯盟之組成條約，必須仰

賴成員國家的簽署與批准才能使其生效，也就是以國際條約法效用為

前提的存在，因此，與其將區域聯盟視為挑戰當前國際法的存在，毋

寧如說是認同實存的「國際」規範之展現。嚴格說，此乃「定義」問

題，並非現實意識的不同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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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梁文韜對於同心圓圖像的批評，也並非沒有商榷的餘地。

首先，Jackson所強調的同心圓內所存在的三種厚薄不一的安全觀，

相較於體現於聯合國創立精神而言，只是不同國家對於安全的需求甚

至是追求的差異，而且如此的差異不該損及實存國際法的效力；換言

之，就「國際」或全球層次而言，唯一稱得上所有國家都簽屬並且批

准從而具有約束效力的國際規範，就是「國家主權獨立」與「互不侵

犯原則」─即便超過於此的理念存在於西方聯盟之內，也不適用於

全球範圍，畢竟，適用於國際社會整體的規範只能取其「薄」，不可

取其「厚」。順此而下，即便西方聯盟國家之內對於人類安全具有共

識，也不代表該區域內的「團合」在規範效力上可以高過國際層次；

是故，梁文韜所主張，Jackson的邏輯必須承認西方聯盟所具有「相

對正當性」，得以在自己的地理範圍之內進行人道干預，及其衍生的

理論張力，嚴格置於全球共約的語境之下並不成立。

雖然如此，但梁文韜的批評倒也提醒了「和平」的可欲性

（desirability）─或說戰爭的不可欲性─之於全球共約理論的重

要。猶記伯林的政治思想假定「多元」為自然的人類處境，任何缺乏

歧異、整齊劃一的社會情境乃是政治權力不正當介入或干涉所導致；

就邏輯而言，此論點仰賴一個不證自明（self-evident）的道理─威

權獨裁手段之不可欲性。援引價值多元主義的 Jackson無可避免地移

植了同樣邏輯進入管轄多元主義，只是原先的人類處境此處轉為「自

然的國際秩序」，據此任何破壞其秩序的舉措皆不具正當性，包括國

際人道干預。是故，倘若全球共約有其道德基礎，和平就是構成其基

礎的最高價值；至少，不證自明的和平價值乃是 Jackson反干預立場

相較於團合主義的道德優勢。

事實上，不證自明的論點功能上近乎「斷言」，也是阻斷詮釋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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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性的策略。讀者可見，雖然 Jackson形式上承襲伯林的價值多元主

義，但實質內容上卻將人類處境必然蘊含的多元，轉化為無限上綱單

一價值的論述，因此違背了價值多元主義的基本精神。我們也有理由

相信，強調「秩序」與「正義」同時存在國際政治現實的 Bull，或是

強調價值多元繁複只能致力於求取「暫時平衡」的伯林，皆無法認同

此一立場。事實上，Jackson的化約主義傾向也反映在對於《聯合國

憲章》的看重。作為全球共約理論經驗基礎的事件，雖然可解讀為國

際社會集體意志讓價值多元主義「證明為真」的事實根據，但是，

倘若藉此駁斥後續的任何「團合主義」事件，因抑或原則上反對將

後續的國際事件─例如 1948於聯合國大會所表決通過的《世界人

權宣言》及 1998年的科索沃事件─做任何的「團合主義」解讀，

Jackson不僅迥異於同時正視「團合主義」與「多元主義」國際政治

元素的 Bull，其對於人類史上單一年度精神的看重也違背了伯林所謂

的歷史意識。

綜上所述，Jackson的全球共約理論不僅在移向處方性規範理論

的時候遠離了自己所捍衛的古典途徑，其高舉 1945年國際社會精神

及無限上綱和平價值的時候也背離伯林所反對的一元論思維模式，等

同於將國際社會乃至人類集體限縮於特定的發展方向。換言之，呼籲

歷史重要性的 Jackson在一手為國際政治研究注入歷史意識的同時，

另一手卻抹去了偶然成就的歷史性，而據此發展出來的全球共約理

論，也不再是貼緊現實的詮釋性規範理論，反而是一種基於特定價值

與原則所推論而成的政治處方。

呼籲兼顧現實條件之價值折衷與妥協的伯林，當然無法接受

Jackson此處的立場。值得注意的是，所謂的「妥協」乃是因應兩個

以上各自有其重要性的價值之間所做的權衡，即使因為現實條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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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所取捨，也不代表被「捨」的一方不具價值，只能視為遺珠之

憾，有時候甚至是一場不得以的悲劇（葉浩，2011）。當然，悲劇意

涵並不代表「理性」的缺席。33隱藏於悲劇性選擇背後的其實是政治

判斷的必要（曾國祥，2009）與道德責任的可能；畢竟，選擇意味著

兩者以上的選項，面對價值衝突的個體仍然需要理由做出決定─前

提是自由，選擇設及判斷，也因此必須為選擇負責。34

論者如 Andrew Linklater（2009: 100）強調 Bull對於妥協及同情

理解的重視。無論如何，Bull在複雜化理性主義來提出自己的中道立

場的同時，也藉以指出國際政治中「正義」與「秩序」兩個價值之間

的緊張關係（De Almeida, 2003）。據其理解，緊張的來源是第三世界

國家對於正義訴求，意圖改變當前國際秩序，也因此威脅著西方主權

國家所建立的西伐利亞體系。對於一個必須正視實存價值與規範的英

倫學派成員而言，Bull（1977: 89）當然理解正義與秩序同是重要的

人類價值，也各自有其擁護者，且相關的政治追求同時鑲嵌於國際社

會的實踐之內，因此不能佯裝任何一方不存在，據此所提出的「團

和主義」與「多元主義」一組概念，是讓我們一方面掌握國際政治

實踐之中兩個趨勢的同時存在，一方面得以做出現實判斷的分析工具

（Linklater and Suganami, 2006: 103）。

如同伯林所提的「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兩者種概念，旨在

33 伯林曾與 Bernard Williams共同解釋，正視價值衝突，不意味著我們無
從判斷，無從選擇，而是：（一）並非任何特定情境都只有一個價值應該作

為理性考量的依據，（二）相似的情境底下並非只有一個特定的決定符合理

性；反過來說（三）任何具體情境之下所做的決定，都存在理性討論的空間

（Berlin and Williams, 1994）。
34 George Crowder（2004: 125-47）甚至認為伯林與Williams對此的看重，
可ā向以立基於「自主性」（autonomy）的自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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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理解特定歷史脈絡底下的自由理想與真實處境的分析概念，而非

企圖消滅任何一方的思想武器，「團和」與「多元」兩種觀點不曾離

開 Bull的觀察，而他所做的「言之過早」之判斷依據乃是冷靜的經

驗觀察，旨在忠實反映國際社會局勢，而非如同 Jackson根據理想世

界觀的邏輯所開出的政治處方，談的是可欲性的問題。事實上，英倫

學派的本身亦可理解為如此的多重觀點的理論視野。Wight的三個傳

統區分及 Bull的版本，甚至是後者所區分的兩個路線，皆意味著國

際政治實踐本質上容許不同的「看法」，因此不可被化約為單一面向

的觀看─否則將淪為現實主義者或大同主義者的一元論觀點。

本文當然無法窮究伯林與 Bull的思想親近性，也並非旨在全面

探索價值多元主義的國際政治意涵。不過，倘若至此的推論正確，審

時度勢的多元主義者，無論是伯林的追隨者或英倫學派成員，皆不該

忽略繁複事實的任何一個面向。據此理解，人道干預議題本身並非單

純只是人權價值的追求（Hansen, 2000: 51），而是同時涉及不同人類

價值與現實條件考量的政治判斷。而且，相關的價值或理想往往源自

於西方文化，並且和歷史上的特定西方強權國家較有關連，因此關於

此議題的討論，也總能掌握到區域差異或西方與非西方國家之間的對

立等思考。Wight與 Bull等人從不曾因為對於價值與規範的關注而忽

視權力面向及社會文化等非物質因素的作用，詮釋時也不會讓目光過

度聚焦於特定的面向或時期，反倒是致力於長期的觀察，並且分析文

化、理念、社會、經濟的相互作用，Wight甚至主張不該縮限在諸如

聯合國組織等正式「制度」上的觀察，因此與 Jackson專注於西方國

家主導的聯合國甚至是少數強權國家掌控的安理會決定的理論也出入

頗大。

作為本文總結，或許與伯林同是多年並且也是價值多元主義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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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哲學家 Joseph Raz （2003: 54）底下這一段用以解釋「格式塔心裡

學」（Gestalt psychology）的案例解說值得深思：35

 想像一個像鴨又像兔的輪廓。乍看它是隻兔子。通常只要稍加費

力再看一次，就可讓它變成了一隻鴨子。

伯林終身呼籲讀者與聽眾努力藉由「同情理解」（empathy）能力

的發揮來跳脫自身的處境，理解他人的世界觀，進而擴充自己的視

野，甚至因此擁有寬容異己的胸襟（葉浩，2011）。事實上，曾經同

情理解異己的人正如歷經「此看是鴨，彼看成兔」的格式塔轉換，不

會獨尊單一面向，反而在面對多元繁複的價值世界乃至於衝突時，仍

舊堅持理解事物的真相容許不只一個「面向」的觀看。反之，企圖以

特定觀點來看待事物的心態就是化約主義，也就是一元論者。當然，

一個人可以如此做；況且，正如格式塔心理學亦稱「整全心理學」，

每個人即使堅持特定觀點還是可以看到事物的整體面貌，雖然這「整

體」只是其中的面向之一。

事實上，格式塔案例也可說明 Bull的方法論。亦即：如此不可

化約的多元觀點，意味著其所查覺的觀點差異性並非同一光譜上的

程度差異；因此，類似 Buzan所批評，英倫學派從未清楚界定國際

社會究竟何時（何等條件底下）該被視為已經進入「世界社會」，亦

或會退化為「國際體系」，本身是個不適合其方法論立場的問題，畢

35 格式塔心理學亦稱此類個案為「面向觀看」；熟悉 20世紀心理或語言哲學
文獻的讀者，當然知道這是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名著《哲學研
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用以探討語言具有「整全」性質之著名例
子；參閱 Ludwig Wittgenstein（2001: ii, xi）。心理醫生常用來測驗憂鬱病患
的類似的圖案，包括像是蝴蝶又像蝙蝠的圖案，以及可以看成少女或老婦的

畫作，端視一個人的心理狀態而定。參閱Wolfgang Kohler（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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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它們可能同時存在國際政治的某些特定領域或實踐之上。同理，

也是如此反對化約的精神讓英倫學派不讓冷靜觀察等同於冷眼旁觀飽

受政府蹂躪的人民。倘若 Buzan批評 Jackson的方法論無所助益時所

指如上，也未切中要害。不過，Jackson畢竟未完全掌握 Bull的方法

論，甚至因此將道德縮限於國與國的互動之間，且把正義置於和平之

下。然而，Bull與其它英倫學派成員如 Vincent，無疑是二戰後至冷

戰期間最關切國際倫理議題的國關學者，試圖在現實主義的霸權底下

保留一個從事倫理道德思考的空間。

相較於 Bull的多元主義，Jackson所提供的捍衛事實上等同於將

國際政治實踐化約為單一的聯合國制度面向，並且企圖將具體情境之

詮釋轉理解為抽象的政治處方。此舉不但迥異於 Bull的多元主義，

也偏離了英倫學派的傳統，更直接違背的伯林的價值多元主義精神。

雖然 Jackson援引伯林思想介入英倫學派路線之爭的策略試圖讓兩個

分別盛行於英國的國際關係與政治理論領域的學術傳統結合，但是，

其揭露的親近性乃是選擇性的，並且作法上違背了他們所欲捍衛的多

元主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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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s recently become 

a mainstream theory in the field. It is characterized by an emphasis on 

international society, as well as the debates between the school’s solidarist 

and pluralist members. Robert Jackson’s Global Covenant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to be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the pluralist strand, in that it 

not only defends the school’s classic approach to theorizing but also 

grounds the pluralist vi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n a philosophically 

sophisticated foundation derived from Isaiah Berlin’s meta-ethical value 

pluralism.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Jackson does not fully grasp the affinities 

between value pluralism and English School, and therefore his theory of 

global covenant deviates from both the spirit of Berlin’s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school’s methodology. By analyzing Hedley Bull’s writings, it will 

first explicate the “interpretative–normative” nature of the English School’s 

Classical Approach, as well as the fundamental idea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it will indicate the tendency for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in the way members of the school implement thisapproach. With this 

understanding in place, this article will explain how Jackson employs 

the thoughts of Michael Oakeshott and Isaiah Berlin to, on the one hand, 

practices the School’s methodology, and on the other hand transforms 

the idea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pluralism”. Thereafter, it focuses 

on how The Global Covenant enters the School’s internal debates and 

defends its pluralism. Also will be indicated is a trend towards prescrip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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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philosophy in both the solidarist and the pluralist camp. In the 

end, this article will spell out how the theory of global covenant deviates 

from both the School’s Classical Approach and the spirit of Berlin’s value-

pluralism. And in doing so, some affinities between Bull and Berlin will 

also be identified.

Keywords:  English School, pluralism, solidarism, international society,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terpretative normative theory


